附件5

海域土地提供海氣象觀測塔使用同意書　

一、茲同意申請人（申請人名稱）             於下列海域土地設置海氣象觀測塔，特發給本同意書。

	縣市
	鄉鎮

市區
	海氣象觀測塔座標（E,N）
	同意使用土地面積（公頃）
	備  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附土地使用權同意範圍圖說一份。


二、本同意書僅供設置海氣象觀測塔使用，不得作其他用途。

三、本同意書之有效期間自　年　月　日起至　年　月　日止，逾期作廢。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○區分署

 分署長    ○  ○  ○  （蓋  章）
中華民國　            年　            月　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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